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2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丙○○○○○○為聲請人乙○○及甲

○○之母，於民國84年即離家出走，將當時年僅10歲之聲請

人乙○○，年僅7歲之聲請人甲○○拋下，直至91年6月10日

始與聲請人乙○○等2人父親離婚，在此7年間均未盡扶養義

務，聲請人乙○○等2人係由父親及祖母扶養照顧，因此聲

請人乙○○國中畢業後即選擇就讀夜間部高職，半工半讀，

自給自足迄今，並偶而提供聲請人甲○○零花，而相對人自

離婚後迄今均不曾主動前來探視，分擔聲請人乙○○等2人

學費，長期未參與聲請人乙○○等2人生活。上天給大家時

間都是一樣的，從年輕到老，很公平，是人都會老去，聲請

人乙○○也如此，相對人前後共計約30年時間，未曾負擔聲

請人乙○○等2人任何費用，只要相對人努力即能有全新人

生，前提是相對人不懂珍惜自己青春而浪費了，只能說當相

對人選擇丟下一切，拋棄家庭與子女，日後也將為此行為付

出代價。因為世界上沒有後悔藥，並非人生來無情，而是相

對人當初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我們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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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請人乙○○一路辛苦一個人走。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

事事件法第125條規定，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

聲明：㈠聲請人乙○○等2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

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

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

㈠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

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負扶養義務者

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

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

務；固為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聲請減

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應以聲請人具有扶養義務為前提要

件，如聲請人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資減輕

或免除。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薪水袋、帳單、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戶籍謄本為證，然觀諸上開文

件，僅可得知相對人為聲請人乙○○等2人之母，於91年6月

10日離婚，聲請人乙○○等2人均由其父監護之事實，而無

法證明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已然屆至。

又經命聲請人乙○○等2人提出扶養義務已然屆至之事證，

聲請人乙○○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僅當庭陳稱聽聞舅舅告知

相對人已無法工作，可能會被社會局帶走等語。足見聲請人

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仍未發生。聲請人乙○○

等2人既無法證明渠等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業已發生，自無

義務可免除或減輕，是渠等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

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梁晉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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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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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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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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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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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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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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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丙○○○○○○為聲請人乙○○及甲○○之母，於民國84年即離家出走，將當時年僅10歲之聲請人乙○○，年僅7歲之聲請人甲○○拋下，直至91年6月10日始與聲請人乙○○等2人父親離婚，在此7年間均未盡扶養義務，聲請人乙○○等2人係由父親及祖母扶養照顧，因此聲請人乙○○國中畢業後即選擇就讀夜間部高職，半工半讀，自給自足迄今，並偶而提供聲請人甲○○零花，而相對人自離婚後迄今均不曾主動前來探視，分擔聲請人乙○○等2人學費，長期未參與聲請人乙○○等2人生活。上天給大家時間都是一樣的，從年輕到老，很公平，是人都會老去，聲請人乙○○也如此，相對人前後共計約30年時間，未曾負擔聲請人乙○○等2人任何費用，只要相對人努力即能有全新人生，前提是相對人不懂珍惜自己青春而浪費了，只能說當相對人選擇丟下一切，拋棄家庭與子女，日後也將為此行為付出代價。因為世界上沒有後悔藥，並非人生來無情，而是相對人當初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我們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聲請人乙○○一路辛苦一個人走。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規定，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聲明：㈠聲請人乙○○等2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㈠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固為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應以聲請人具有扶養義務為前提要件，如聲請人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資減輕或免除。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薪水袋、帳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戶籍謄本為證，然觀諸上開文件，僅可得知相對人為聲請人乙○○等2人之母，於91年6月10日離婚，聲請人乙○○等2人均由其父監護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已然屆至。又經命聲請人乙○○等2人提出扶養義務已然屆至之事證，聲請人乙○○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僅當庭陳稱聽聞舅舅告知相對人已無法工作，可能會被社會局帶走等語。足見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仍未發生。聲請人乙○○等2人既無法證明渠等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業已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或減輕，是渠等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梁晉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儀婷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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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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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丙○○○○○○為聲請人乙○○及甲○○之母，
    於民國84年即離家出走，將當時年僅10歲之聲請人乙○○，年
    僅7歲之聲請人甲○○拋下，直至91年6月10日始與聲請人乙○○
    等2人父親離婚，在此7年間均未盡扶養義務，聲請人乙○○等
    2人係由父親及祖母扶養照顧，因此聲請人乙○○國中畢業後
    即選擇就讀夜間部高職，半工半讀，自給自足迄今，並偶而
    提供聲請人甲○○零花，而相對人自離婚後迄今均不曾主動前
    來探視，分擔聲請人乙○○等2人學費，長期未參與聲請人乙○
    ○等2人生活。上天給大家時間都是一樣的，從年輕到老，很
    公平，是人都會老去，聲請人乙○○也如此，相對人前後共計
    約30年時間，未曾負擔聲請人乙○○等2人任何費用，只要相
    對人努力即能有全新人生，前提是相對人不懂珍惜自己青春
    而浪費了，只能說當相對人選擇丟下一切，拋棄家庭與子女
    ，日後也將為此行為付出代價。因為世界上沒有後悔藥，並
    非人生來無情，而是相對人當初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我們都
    要為自己人生負責。聲請人乙○○一路辛苦一個人走。爰依民
    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規定，聲請免除對相對
    人之扶養義務。並聲明：㈠聲請人乙○○等2人對於相對人之扶
    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
    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
    ㈠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
    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負扶養義務者
    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
    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固為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聲請減輕
    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應以聲請人具有扶養義務為前提要件
    ，如聲請人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資減輕或
    免除。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薪水袋、帳單、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戶籍謄本為證，然觀諸上開文件
    ，僅可得知相對人為聲請人乙○○等2人之母，於91年6月10日
    離婚，聲請人乙○○等2人均由其父監護之事實，而無法證明
    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已然屆至。又經命聲
    請人乙○○等2人提出扶養義務已然屆至之事證，聲請人乙○○
    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僅當庭陳稱聽聞舅舅告知相對人已無法
    工作，可能會被社會局帶走等語。足見聲請人乙○○等2人對
    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仍未發生。聲請人乙○○等2人既無法證明
    渠等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業已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或減輕
    ，是渠等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梁晉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儀婷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2號
聲  請  人  甲○○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丙○○○○○○為聲請人乙○○及甲○○之母，於民國84年即離家出走，將當時年僅10歲之聲請人乙○○，年僅7歲之聲請人甲○○拋下，直至91年6月10日始與聲請人乙○○等2人父親離婚，在此7年間均未盡扶養義務，聲請人乙○○等2人係由父親及祖母扶養照顧，因此聲請人乙○○國中畢業後即選擇就讀夜間部高職，半工半讀，自給自足迄今，並偶而提供聲請人甲○○零花，而相對人自離婚後迄今均不曾主動前來探視，分擔聲請人乙○○等2人學費，長期未參與聲請人乙○○等2人生活。上天給大家時間都是一樣的，從年輕到老，很公平，是人都會老去，聲請人乙○○也如此，相對人前後共計約30年時間，未曾負擔聲請人乙○○等2人任何費用，只要相對人努力即能有全新人生，前提是相對人不懂珍惜自己青春而浪費了，只能說當相對人選擇丟下一切，拋棄家庭與子女，日後也將為此行為付出代價。因為世界上沒有後悔藥，並非人生來無情，而是相對人當初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我們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聲請人乙○○一路辛苦一個人走。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規定，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聲明：㈠聲請人乙○○等2人對於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予以免除。㈡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㈠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固為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所明定。是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應以聲請人具有扶養義務為前提要件，如聲請人之扶養義務尚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資減輕或免除。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薪水袋、帳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戶籍謄本為證，然觀諸上開文件，僅可得知相對人為聲請人乙○○等2人之母，於91年6月10日離婚，聲請人乙○○等2人均由其父監護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已然屆至。又經命聲請人乙○○等2人提出扶養義務已然屆至之事證，聲請人乙○○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僅當庭陳稱聽聞舅舅告知相對人已無法工作，可能會被社會局帶走等語。足見聲請人乙○○等2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仍未發生。聲請人乙○○等2人既無法證明渠等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業已發生，自無義務可免除或減輕，是渠等聲請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梁晉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儀婷



